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北京空港科技园

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空港股份）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对在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制定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且充分考虑

了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状况、未来经营资金需求等各项因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要求，对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并形成了《公司 2023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经对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相关情况进行审查，我们认为：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适应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

际情况的需要，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

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及监管机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规范的

要求，未发现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我们认可公司编制的《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三、关于确认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时，关联董事对相关的关联

交易议案实施了回避表决，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023 年度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未超出预计值，全年日常关联交易

符合市场需求，体现了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